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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以及对中国农村财政结构的影响①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　陈　安②

　　摘要：本文分析了乡镇一级的财政危机及主要由１９９４年的税制改革造成的

农民负担增加。这项改革改变了税收分成制度，有利于中央政府。在更大的财政

资源限制下，地方官员的政绩压力促使他们复制中央政府的 “为我服务”政策，

极力试图搜刮其下属行政管辖区来平衡本级财政预算。乡镇处于国家行政级别的

最底层，没有下属部门来弥补其财政损失，填充政府腰包。收入来源减少，使乡

镇官员榨取农民更甚，尤其是在农业省份。在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废除、取消了农

民负担的同时，农村财政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正在恶化。

关键词：中国的农村改革　农村财政　征税　农民负担　中央与地方关系

在最近几年实施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逐步取消之前，中国农民负担成为一个

广泛讨论的问题。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作了探讨。有些学者认为，农民之所

以负担过重，主要是当地政府的官僚行为，是与中央政府政策相悖的。更具体地

说，“农民负担”问题是农村基层干部对中央政策进行 “淡化、歪曲和偏差执行”

造成的。对于这些干部，中央因其自身 “执政能力减弱”（Ｌü，１９９７：１３０）而无

法控制。托马斯·伯恩斯坦和吕晓波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ü，２００３：１１）明确把中央

在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上的失败归因于权力过度分散，使得地方官僚机构对中央的

服从难以保证。中央政府致力于维护农民利益、惩罚不法农村干部的论点在另外

①

②

本文原 发 表 于 英 文 《近 代 中 国》季 刊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３４，Ｎｏ．３（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

ｐｐ．３０３～３４３］。我特别感谢华中科技 大 学 王 会 女 士 为 翻 译 本 文 所 付 出 的 努 力，以 及 新 加 坡 国

立大学对本研 究 项 目 的 经 费 支 持 （Ｒ－１０８－０００－０１０－１ｌ２）。在 本 文 写 作、发 表 过 程 中，我 得 到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蔡永 顺、陈 绍 锋、董 磊 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ｕｎｄｅ、郭 继 光、韩 荣 斌、贺 雪 峰、

Ｍａｒｉａ　Ｈｅｉｍｅｒ、江洋、郎友兴、Ｋｅｖｉｎ　ＯＢｒｉｅｎ、彭玉生、王习明、张德元、赵树凯等的大力帮

助。他们或者安排我在中国农村 的 实 地 考 察，或 者 帮 助 我 收 集 有 关 研 究 材 料，或 者 对 本 文 的

修改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英 文 《近 代 中 国》季 刊 的 五 位 审 稿 人 亦 为 本 文 的 修 改、完 善

写下了详尽的评语。对以上专家、学者为此项研究所做的贡献，我在此一并表示感激。

陈安教授系前中国社会科 学 院 国 际 政 治 学 者、美 国 耶 鲁 大 学 政 治 学 博 士，现 执 教 于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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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的实地考察中得到支持。他们发现，愤慨的农民上诉时找到的领导级别

越高，他们得到的答复越让他们满意。这些调查援引了不少在不满的农民中流传

的说法，如 “中央是恩人，省领导是亲人，县政府是好人，乡政府是恶人，村干

部是敌人”、“经是好经，只是给和尚念歪了”，以及 “政策上正下歪”。

这种分析方法把中国政府分成中央和它在农村的代理人两部分，并且在税费

的收缴问题上将二者对立起来。以这样的思路来分析农民负担的起源所得出的结

论是，农民的不满情绪中并没有反政权的倾向。欧博文和李连江把农民抗议或拒

绝缴纳税费的行为界定为 “政策允许的抵抗行为”，即他们并不是反对 （共产党）

政权，而是反对那些违背了国家政策的地方干部 （ＯＢｒｉｅｎ　ａｎｄ　Ｌｉ，１９９５）。另外

一些学者则把农民在抗议中引用中央有关政策的做法，看做他们并不是真正反对

政权，而是农民和中央政府结成联盟以对付违法乱纪的地方 官 员 的 证 据 （Ｂｅｒｎ－

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９５～１１１）。

中央政府试图把农民们从那些巧取豪夺的农村干部手中解救出来的看法并非

毫无根据。尽管中央颁发了二十多个法令警告和禁止，由于农村干部置之不理，

导致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继续增加。不过这种看法不足以解释农村干部

的掠夺行为。对农民滥收费并非仅是农村干部个人或孤立的所作所为，而且代表

农村普遍的政府官僚行为，特别是在农业省份。为什么农村干部冒着被处罚的风

险不停地增加农民负担？一些研究将个人和制度的腐败作为解释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ü，２００３：１０９～１１４；Ｃａｉ，２０００；Ｗｅｄｅｍａｎ，１９９７；于 建 嵘，２００３）。这 的 确

没错，但最多只说明了事情的一部分。李昌平 （２００２）以前是乡党委书记，现在

则是一位坚定的农民利益维护者。他说，一个领导班子廉洁与否，在农民负担问

题上并没有多大影响。政绩压力是另一个常常被提起的重要动机。但是，为什么

农村干部想要表现好，得到嘉奖，要以增加农民负担为代价呢？既然违背中央政

策会被惩罚，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呢？托马斯·伯恩斯坦和吕晓波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ü，２００３：１０７～１０９）曾简略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１９９４年以后的情况），但

是他们的分析没有展开，也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总的来看，以上所 提 到 的 研 究 主 要 强 调 了 中 央 在 监 管 乡 镇 机 构 方 面 能 力 不

足，并由此导 致 中 央 政 策 在 地 方 上 的 变 形。一 些 学 者 则 有 不 同 的 解 释。Ｍａｒｉａ

Ｅｄｉｎ（２００３）认为，中央监督约束农村干部 （乡镇级）的能力并没有被削减，新

的干部管理体系反而加强了这种能力。农民负担加重不该归因于中央对乡镇官僚

管理松懈。虽然中央强调减负，但并没把相关措施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而

将议事优先权让位于别的政策了。

对于两种观点我都不能表示支持。认为中央政府非常软弱 （不管出于什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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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已失去了控制那些让农民负担过重的农村官员的能力，这种看法大大低估

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威以及对下级政府的组织控制力。另一方面，中央推出改革措

施以加强干部管理，可能会或多或少为其已被市场经济削弱了的传统控制机制补

充一点力度，但这些措施几乎没有可能使中央的控制能力比改革前更强。正如杨

大利 （Ｄａｌｉ　Ｙａｎｇ，２００４：６５～１０９）所言，采用 “垂直管理”对中央的分级控制

有所帮助，因此也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但这种控制很大程度上只是功能

性的，它无法解决监督地方政府的问题。

通过研究中央对农村干部的控制是加强还是减弱，来了解农民负担是如何增

加的，这实在是一个被错置的问题。上级政府对农村干部控制的强弱当然与农民

负担相关。然而，这种控制与其说是由遥远的中央政府实施，还不如说是由县、

市、省的政府来实施的。这种控制加上其它所有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监督、监测机

制，非但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反而在许多农村地区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基本上农民的负担就是税费。主要的纳税义务是 “农业税”，它是四个与农

业相关税种的总称：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屠宰税也是负担

的一部分。费用则包括 “三提五统”，以及农村干部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

生产、福利等项目收取的其它费用。

如果从农村财政结构，而不是从组织或行政控制的角度来看农民负担问题，

就会很清楚，尽管由于税费改革和农业税的废除，农民负担基本上已成过去，但

其最根本的农村财政结构性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正在恶化。正是这个结构性

问题使农民负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成为一个头等严重、极具爆炸性的问题。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农民负担的激增，其根源在于乡镇级的财政危机，而这一危

机又主要是由１９９４年的税制改革造成的。① 这次改革旨在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

通过协商以新的税分制度取代旧有的制度，从而使财政资源的分配演变成不同行

政阶层之间暗潮汹涌的争夺。为了实现平衡预算或财政盈余，每一层的地方政府

都纷纷仿效中央的 “以我为主”政策，导致了税款收入向上层集中以及自上而下

① 有些学者对农民负担与农 村 政 府 财 政 赤 字 的 关 系 做 了 一 些 研 究。这 些 研 究 认 为，膨

胀的农村官僚机构、政绩评估体 系，以 及 提 供 更 多 农 村 公 共 物 品 和 服 务，导 致 了 农 村 政 府 增

加财政开 支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ü，２００３：８４～１１５；Ｌｉ，２００３）。托 马 斯·伯 恩 斯 坦 和 吕 晓 波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ü，２００３：１０５～１０９）讨论了乡镇资金的某些来源，但没有详细阐述乡镇财政

短缺的结构性原因。Ｊｅａｎ　Ｏｉ（１９９９）和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Ｗｏｎｇ （１９９７ｂ）对１９９４年前的农村财政进行

了详细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的著作为研究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所导致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数

据。Ｏｉ也讨论了农村政府预算外收入的来 源、种 类 和 规 则。由 于 她 研 究 的 重 点 是 与 农 村 工 业

相关的资金，她的分析主要放在县级，而没有探讨其对农民负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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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的财政支出负担。作为中国垂直政府结构最底层的乡镇，能分到的税收收入

最少，但承担的财政支出负担却最重。

乡镇财政状况恶化，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但这显然不是中央税制改革

者想要的结果。与此相反，中央希望通过转移支付，将增加的中央税收收入用于

扶助贫困地区，因为那里的农民负担是最重的。然而，中央的转移支付政策产生

了一系列具有讽刺 意 味 和 意 想 不 到 的 后 果。中 央 确 实 把 大 笔 税 收 款 项 转 给 了 地

方。问题在于，１９９４年的中国行政体制在中央财政分配上对 欠 发 达 地 区 和 较 低

的行政级别十分不利。大多数转移款项都被拨到富裕地区，其余的大多纳入了省

政府的囊中。只有一小部分到达了指定的农业省份乡镇，这里最需要中央转移支

付来减轻农民负 担。收 入 来 源 的 减 少，促 使 这 些 乡 镇 加 倍 地 压 榨 农 民 来 平 衡 预

算。虽然１９９４年的改革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用强行征收各种费用来增加收入。

但对乡镇一级财政，这些征费就显得尤其重要。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继 “研究方法说 明”部 分 之 后，第 二 部 分 探 讨 了１９９４

年税收制度中不利于县级财政运作的体制性安排。第三部分分析了日益增长的县

级财政赤字是如何加深了乡镇财政危机，从而加重了农民负担，以及税费改革和

农业税的废除是怎样影响乡镇财政的。结论部分总结了作者的实证研究，并重新

评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官员及农民四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农村的财政

结构，尤其是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所产生的相关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我

希望读者将此项研究当成是一种从新的视角来探讨农村财政的尝试。

研究方法说明

我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０５年７
月对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及其对中国农村财政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为

了实现对比分 析，我 选 择 了 中 国 四 个 极 具 农 业 差 异 性 的 地 区：湖 北、苏 南、苏

北、浙江。湖北和苏 北 主 要 是 农 业 地 区，而 浙 江 和 苏 南 地 区 农 村 工 业 化 程 度 较

高。就农村财政和农民负担而言，相关文件和出版物提供的资讯和统计数据一般

都是县级的，而对乡镇和村较少提及。因此，我的实地考察主要集中在乡镇和村

两级。我在湖北走访了三个镇 （沙洋县的沈集镇、十里铺镇，东宝区的漳河镇，

都属荆门市管辖）和四个村 （郑岗村、柴岗村、石牛村、迎接村）。在苏北走访了

两个镇 （如皋市的下原镇、如东县的掘港镇）和四个村 （桃园村、野树村、曙光

村、陈高村）。在苏南走访了四个镇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太仓市沙溪镇、常

熟市任阳镇和昆山市张浦镇）、四个村 （沙滩村、印北村、蒋巷村、白米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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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走访了杭州市康桥镇的吴家墩村。为了尽量减少区域偏见，我还于２００４年

４、５月电话采访了山东省鱼台县王庙镇和张黄镇的一些财政官 员。同 时，我 与

一些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讨论了我的课题，并得以分享了有些专家尚未发表的第

一手统计资料。考察中访谈人数超过１００人。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中引用的访谈

（标示为 “作者访谈”）均进行于上述时期和上述地区。

对于农村财政的研究必须用数字说话，但是我实地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还不足

以完成这篇论文。乡镇和村的簿记常常缺乏严格的标准。而且，统计数据和界定

收入种类的方法各个地区各有不同。虽然这篇论文大部分基于我的实地调查，但

它并不仅仅只是对该几个地区的研究。我力图了解所研究的案例在中国农村所具

有的代表性。因此，除了官方的财政年鉴和文件，我还收集了许多中央和地方公

开发表的财政资料。为了评估出版物提供的数据的准确性，作者的身份和简历尤

为重要。在引用时我优先考虑了那些在农村政府税务和财政部门工作的作者提供

的材料。这些人可能并不是职业学者，但他们提供的数据应该相对可靠。

为避免作选择性的陈述，我做了一些比较分析。尽管我尽力扩大调查、研究

的范围，但这篇文章不可能展现中国农村的全貌。１９９４年的 税 制 改 革 对 全 国 的

农村财政造成的制度性影响相差不多。但是正如农民抗争所表明的，它所造成的

农民负担问题在内陆农业地区特别严重。虽然此项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但

也给出了全国和非农业省份的相关数字，以说明区域差异程度。

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和县级财政

中国的农民负担问题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期非集体化时期就已经存在。尽管

中央不停地发出警告，１９９０年代中期，情况还是恶化到令人吃惊的地步。① 收费

是农民负担的一大部分。虽然村干部直接向农民收费，但他们常常是根据乡镇政

府的指示这样做的。大大增加的费税收入让乡镇政府坐 享 其 成。１９９４年 税 制 改

革之后，乡镇级财政危机加深，农民负担也急剧加重。乡镇政府的财政系统建立

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它不可能脱离县政府的严格控制。而且，县政府的财政状况

对乡镇财政有着重大影响。所以，想要明白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后乡镇财政恶化的

原因，我们必须首先看一下，整顿了中国垂直财政分配制度的税制改革如何让县

财政成为牺牲品。

① 这一看法被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证实 （ＧＴＮＺ，２００３）。该 报 告 总 结 了１９９０年 代 中

期前后快速增长的农民负担，并指出农民负担在１９９７年达到其历史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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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实施税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修改税收分配规则，来扩

大中央政府对国家税收总收入的占有比例。根据以前的财政分配制度，地方政府

直接收缴几乎所有的税收收入 （不包括关税、中央直属企业利润，以及其他一些

收入），然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协商来划分占有比例。这一制度让中央政

府在财政分配方面任由地方政府摆布。而地方政府往往滥用其自由裁量权，侵占

中央的财资来扩充自己的收入。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操纵收入的归类方式，故意把

一些税收纳入中央不能分享的非税收入和预算外收入。①

新的税分制度将税收分为三类：国家税、地方税和共同税 （即中央、地方分

享）。在１８种税收种类中 （原来是３２种），消费税专门归中央所有。共同税中，

向各层各行各业收缴的增值税所占份额最大，中央分得７５％，地方得２５％。其

它的税收种类都归入地方，其中 数 额 最 大 的 是 对 第 三 产 业 征 收 的 营 业 税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ｕ，２００１：２３１～２３２）②。２００２年，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从地方税转成共同

税，中央与地方以５０∶５０的比例共享 （２００３年起６０：４０）。新税制实行的第一

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从２２∶７８扭转到了５５．７∶４４．３（ＮＢＳＣ，２００２：

２７１）③。

在这场大规模的零和博弈中，税收越来越多地流向中央，对地方财政产生了

重大影响。旧制度下，地方级的财政收入是不断积累增长的。然而正如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ｅｒｓｃｈｌｅｒ（１９９５：２４０）所言，随着中央政府渐渐把财政支出责任从国家的预算

转移到下属政府，要求下属政府在财政项目上自给自足，下属政府的财政收入与

它们的财政支出同时增长。１９９４年改革的疑题在于，中央从 地 方 拿 走 了 更 多 的

①

②

③

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 主 要 在 两 方 面 不 同。第 一，预 算 内 收 入 包 括 所 有 税 收 收 入

和某些非税收入；而所有预算外 收 入 和 自 筹 资 金 是 非 税 收 入。第 二，预 算 内 收 入 属 于 政 府 正

规预算管理范围，但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不是。在中国的标准财政统计中，“预 算 内 收 入”

和 “财政收入”通常互换使用。在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收入”总是翻译成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ｒｅｖ－
ｅｎｕｅ”（预算内收入）。

为说服各省接受新的税收 分 配 规 则，中 央 做 了 一 个 重 大 让 步。如 果 省 的 税 收 收 入 达

不到１９９３年的底线，中央将用税收返还补偿每个省的差额。一旦税收返还固定下来，它将 以

各省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增长额的３０％的速率增长。

中央的预算内收入 从９５８亿 元 跃 升 至２，９０７亿 元。这 一 年，国 家 预 算 内 收 入 总 额 的

９８．３％是税收。相比之下，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却从３，３９１亿 元 下 降 至２，３１２亿 元。确 实，

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１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都大幅增加了。但中央的增幅是９倍，而地

方政府的增幅仅有２．３倍 （ＮＢＳＣ，２００２：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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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却没有 减 少，甚 至 增 加 了 后 者 的 财 政 支 出。农 业 就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例

子。中央政 府 所 有 的 财 政 支 出 中，用 于 农 业 的 比 例 （即 财 政 支 农）１９９１年 是

１０．２６％，２００３年下降到７．１２％，大部分用于跨区域的水利建设和气象项目。中

央在农业上的总支出比例在２００３年降到了２０％ 之低 （ＮＢＳＣ，２００２：２６９；张湘

涛，２００５：１３３～１３５）。

这场税收改革立即导致了地方非税收入的爆炸性增长，也因此转变了地方财

政的构成。如前面提到的，非税收入一直以来都被地方作为一种减少中央对地方

资源分享的方式使用。新的税制增加了非税收入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地方政府

在税收资源减少的情况下，为取得预算平衡不得不越来越依赖非税收入。地方非

税收入几乎全部流入既不由中央控制也不由其监控的地方财政。

在中国，地方非税收入可以有很多来源，官方将之分为三类①。第一类是预

算内非税收入，主要由国有企业利润、来自行政管理费和罚款的收入、上级财政

补贴组成。中央和地方平分前两者。当国有企业利润减少、负债增加时，来自行

政管理费和罚款的收入就增加。无论如何，这类 非 税 收 入 都 相 对 较 少。在１９９４

和２００１年，分别只占总预算内收入的１．８％ 和６．６％ （ＮＢＳＣ，２００２：２６６）。

第二类是预算 外 非 税 收 入 （除 了 自 筹 资 金），大 多 来 自 地 方 政 府 的 附 加 税、

合法营业收入和付费服务。这一类收入增长迅速，从１９９３到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２．７

倍。尽管这 一 类 收 入 也 被 中 央 分 享，但 中 央 所 得 比 率 很 小 并 且 不 断 缩 小：从

１９９３年的１７．２％ 跌至２０００年的６．５％ （ＮＢＳＣ，２００２：２７４）。

第三类是 “自筹资金”（或 “体制外收入”），全部属于地方政府。这一类由

各种没有法律规定，但可由垄断行政权力和资源的地方政府任意征收的费用和分

摊组成。有三种类型的收费属于这一类。第一种是以前免费的公共服务，地方政

府改为收费，而且强 行 规 定 特 定 社 会 集 团 和 工 作 单 位 以 地 方 官 员 设 定 的 价 格 购

买。第二种是某些地方政府要求其管辖内的民营企业必须履行的 “义务”。典型

的例子是，企业被强制付费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培训、考试、咨询和视察，或上

交抵押金和定金。第三种是地方政府不顾相关法律或行政规定任意征收或提高的

① 在中国，非税收入与世界 银 行 的 定 义 不 全 相 同。世 界 银 行 认 为，非 税 收 入 包 含 所 有

非强制性用于公 共 福 利、无 偿 的 政 府 收 入；非 税 收 入 大 体 上 来 源 于 公 有 企 业 和 财 产 的 收 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８８：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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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①

表１　１９９６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预算内收入 ８９．９％ ３４．０％

预算外收入 １０．１％ ２４．６％

自筹资金或体制外收入 ０．０％ ４１．３％

总计 １００．０％ ９９．９％

总计 （十亿元） ４０７．４　 １１０１．６

来源：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 （卢洪友１９９８）。

１９９６年的以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为形式的非税收入 （除 了 预 算 内 收 入 的

非税收入部分）几乎占了地方 财 政 总 收 入 的 三 分 之 二 （见 表１）。自 筹 资 金 超 过

预算内收入和 预 算 外 收 入 成 为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的 最 大 来 源 （４１．３％）。相 比 之 下，

中央财政收入的８９．９％是预算内收入，主要为税收②。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爆炸

性增长说明，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后征费过多、过滥不 仅 发 生 在 农 村，而 且 也 是 一

个城市问题。但在城市，它并未产生灾难性后果。原因在于，大多数城市收费具

有非强制性、城里人大得多的交费与收入之比率，以及大多数城市收费不是针对

①

②

明确区分自筹资金和预算 外 收 入 有 时 很 困 难。理 论 上，所 有 自 筹 资 金 归 于 预 算 外 收

入一类。这就是为什么 “自筹资 金”很 少 作 为 主 要 的 或 独 立 的 政 府 收 入 类 别，而 在 地 方 政 府

财政年鉴里被纳入 “预算外 收 入”一 项。应 该 指 出 的 是，在 乡 镇 以 上 政 府 的 财 政 年 鉴 和 文 件

中，“自筹资金”经常被 “制度外收入”、“其他收入”或语意不明的术语所取代。或许地方政

府试图掩盖 “自筹资金”，因为 “自筹资金”通常与非法集资和 掠 夺 性 官 僚 行 为 相 关。如 本 文

讨论所显示，将 “自筹资金”与更合理或有法律基础的 （其他）“预算外收入”区分开，对于

研究农民负担问题是重要的。

非税收入不仅是１９９４年后农民负担恶化的根源，也是理解为什么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并

没能产生对中央财政长远的积极影响 的 关 键。１９９６年 中 央 占 国 家 总 收 入 （即 预 算 内 收 入、预

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的总和）的份额仅有２７％，甚至比１９９４年前的百分比还低，更比其占总

预算内 收 入 的 份 额 低 了 很 多 （４９％）。学 者 们 对 如 何 解 释 这 一 巨 大 差 距 持 不 同 意 见。Ｌｅｅ
（２０００）认为，中 央 收 入 在 国 家 总 收 入 中 的 比 例 从１９９３年 的２８．９９％下 降 至１９９８年 的

２５．１６％，主要 是 因 为 中 央 的 财 政 转 移，其 中 税 收 返 还 是 最 大 的 一 笔。王 绍 光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Ｗａｎｇ，１９９７）则认为，为弥补新税制下省的财政损失的 中 央 巨 额 退 款，才 是 差 距 的 原 因。我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 的 解 释。尽 管 中 央 给 地 方 的 财 政 补 贴 减 少 了 中 央 可 任 意 支 配 的 收 入，

差距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府收入结 构 的 变 化；非 税 收 入 迅 速 增 长 乃 至 取 代 了 税 收 收 入 成 为 国 家

总收入的最大来源。１９９６年，全国总非 税 收 入 超 过 税 收 收 入 逾１，０００亿 元。在 河 南 省，政 府

总收入的５８％是非税收入 （卢洪友，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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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而是对企业和工作单位征收。更重要的是，新税收制度造成的税收流失不均

衡地发生在不同行政级别之间。县乡级政府尽管承受最大的税收流失，但却没有

多少下级政府可供财政 “剥削”，因此也就不奇怪它们不得不抽取大量的，尤其

是第三类的非税收入了。

县级财政损失和中央财政补贴

新的税收制度有利于中央，主要原因在于它允许中央抽取两个最大税种，即

所有的消费税和四分之三的增值税。改革前，两税对地方财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１９９３年，仅烟酒税收就占了总预算内收入的１０％ （Ｃｈｕｎｇ，１９９５）。在一些

省份，消费税所占比例更高。例如，１９９３年贵州省的 烟 酒 税 收 占 到 了 总 收 入 的

４５％ （Ｗｏｎｇ，１９９７ａ）。增值税的价值首先 在 于 它 产 生 的 收 入 丰 厚。此 外，增 值

税专用税票相对稳定，税很容易征收；而且企业盈利状况对该税影响不大。各种

地方税中，如营业税和所得税，一些受县城经济发展局限而缺乏，一些在技术上

难以征收，另外一些征收成本太高。举例来说，许多地方政府用低税率或税收优

惠的手段来鼓励私人投资和企业盈利 （Ｂａｈｌ，１９９８）。这一办法对于那些基础设施

难以与城市竞争外来投资的县尤为重要。因此，１９９４年 改 革 之 后，作 为 所 有 企

业征收标准的３３％ 的税率，从长远上讲对县财政是有损害的。为了尽量减少这

种损害，县官员往往诉诸各种借口，把企业支付的税款退还给他们 （赵阳、周飞

舟，２０００）。

县乡政府在这次 税 收 改 革 中 受 到 的 影 响 最 大。鉴 于 农 村 相 对 稀 缺 的 税 收 资

源，消费税和增值税对县级财政的重 要 性 远 远 超 过 省、市。１９９４年 的 改 革，使

农业税对县乡财政的重要性立即提高。对于很少或根本没有工业的县，农业税及

其它与农业相关 的 小 税 种，成 为 县 级 税 收 收 入 的 重 要 部 分。根 据 官 方 进 行 的 调

查，襄阳县 （湖北）、鄢陵县 （河南），以及泰和县 （江西），２０００年农业税是其

最大的收入来源，分别提供了财政总收入的１９．１％ 、３１．１％、１９．２％。在襄阳

县，除了农业税、增值税 （１８．５％）以 及 营 业 税 （１０％），再 没 有 其 它 超 过 税 收

总收入３％的税种 （朱菲娜、刘建锋、杨良敏，２００３）。如此严重依赖仅占全国税

收总收入３．５％和占地方税收总收入４．２％的农业税，说明乡村财政比城市财政

受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的影响要大得多。

为了弥补地方财政流失，并帮助地方政府弥补其预算赤字，中央给地方增加

了财政补贴。中央财政补贴在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１年之间由２，１２０亿元提高至６，０２０

亿元 （ＮＢＳＣ，１９９５；财政部，２００２：１６～１７；Ｗａｎｇ，１９９７）。但能够分享到 的

那点补贴对贫困的农业省份实在是杯水车薪，其财政状况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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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府赤字和农民负担依旧相对严重。中央财政补贴大部分流向了富裕地区。

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研究一下中央补贴的细目。退税在中央补贴中所占比重

最大，但是 却 从１９９４年 中 央 补 贴 的７５．５％ （１，７９９亿 元），下 降 到２００２年

４０．９％ （３，０１４亿元） （李向云、杜元钰、金志训，２００４；财 政 部，２００３：２６～

２７）。中央退税实际上 不 是 真 正 的 “补 贴”，而 是 税 收 返 回 地 方。所 以 可 以 说，

各省之间的中央财政补贴分配与各省向中央所做的财政贡献很大程度上成正比。

有发达工商业的省份由于税基强大，给中央上缴的税多，从中央得到的税收返还

也就最多。

除了退税，其他所有中央财政补贴被界定为 “转移支付”。被称为 “专项转

移支付”的款项在中 央 补 贴 总 额 中 的 百 分 比 从１９９６年 的１８．２９（４８８．８０亿 元）

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０．８４ （１，４４０亿元），再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５３．６。专项转移支付

甚至超过 退 税，成 为 中 央 财 政 补 贴 的 最 大 部 分 （Ｌｅｅ，２０００；李 向 云、杜 元 钰、

金志训，２００４；财政部，２００１：４３；吕 炜，２００３）。专 项 转 移 支 付 中 最 大 的 款 项

（１９９９年）用 于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３２％）、政 策 补 贴 （１７％）和 社 会 保 障 补 贴

（１６％）（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２：２１）。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指地方大型建设项目。这

些项目多数在工业 化 程 度 较 高 的 地 区 以 及 西 部 一 些 地 区，由 省 级 或 市 级 政 府 主

导，所以这些款 项 很 少 分 配 给 许 多 经 济 落 后 地 区，更 少 能 达 到 县 级 政 府 （郑 子

轩，２００３；马军，１９９８）。专项拨款的分配有许多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很大程度

上由政府操纵。如此一来，贫困农业省份便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因为它们在中央

决策过程中自身利益通常得不到有力的声援或捍卫。他们最需要中央财政援助，

但对中央决策影响有限。整个１９９０年代，这种财政分配不均和中央对沿海省份

的政策倾斜，和实际上执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关系很大。

转移支付的定义就是把财政收入和支出能力从一群人转给另一群人。许多国

家大多数自上而下的转移款项都被拨往受财政赤字困扰的地区以平衡地方财政盈

余。而在中国，中 央 的 转 移 款 项 中 唯 一 以 此 为 目 的 的 就 是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它是专门拨给低收入、不发达地区。如果需要的话，用它来给农民减轻负担。然

而，尽管中央保证矫正地区经济和财政收入上的不平等，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目

仍然很小。１９９６年，这 一 款 项 只 占 中 央 财 政 补 贴 的１．３０％ （３４亿７千 万 元）

（Ｌｅｅ，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单纯就数 字 而 言，这 项 补 贴 显 著 增 长，达 到１３８亿 元。

但是就中央总财政补贴 （６，０１５亿）的比例而言，只增加到２．３％ （王蓉，２００４；

财政部，２００２：１６）。而 且，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与 其 说 是 根 据 地 方 财 政 需 要 分 配，

倒不如说是根据政治考虑来分配的。比如在１９９８年，有１８个省都符合一般性转

移支付的发放条件，但新疆和内蒙古各得到了５．９７亿和５．７６亿，比平均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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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两倍以上 （财政部，１９９９：４６５）。

鉴于这种体制性偏向，中央政府的这种实际上 “反 （地方）均衡”的补贴方

法就不令人感到 意 外 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２：１３１）。１９９８年，上 海、天 津、浙

江、广东、江苏 （所 有 皆 沿 海 富 裕 省 份）人 均 中 央 财 政 补 贴 分 别 为５５４、２５３、

１１６、１０３和１００元；而西藏、青 海、宁 夏、新 疆、内 蒙 古 （所 有 皆 少 数 民 族 地

区）分别为６１７、２２４、１９１、１７１和１５０元。四 川、河 北、河 南、安 徽、湖 北、

湖南、江西 （所有皆 内 地 农 业 省 份）分 别 为５５、６６、５５、６０、８６、７９和８２元

（Ｌｅｅ，２０００）。非少数民族的农业省份不仅得到的中央财政补贴相对微薄，能够

抵达县级政府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中央补助通常只发送到省级政府。由于上下

级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明确、公平的财政分配规则，大部分的中央补贴实际上都被

抓在省级政府手中，用以应付它们自己的财政赤字 （ＷＮＣ，２００２）。这也可以解

释，为什么中央给农业地区县政府的税收退款，并没有随着这些县对中央纳税的

增长而相应增长。①

省、市对县级的财政 “剥削”

省里扣留中央给予县里的财政补贴是毫不奇怪的。新的税收制度加强了中央

的财政自我保护 意 识，同 时 也 加 剧 了 各 级 地 方 政 府 之 间 金 融 资 源 的 争 夺。１９９４

年的税制改革大致上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交易，它实际上授权后者决定如何

分享省、市、县各级的税收。省是中国地方行政的最高层次，它对下级政府所享

有的行政权威，使它完全可以操纵地方税收划分，使下级政府得以弥补新的税制

下省级政府的税收损失。税制改革后，各省级政府试图模仿中央 “以我为主”的

财政安排，来处理省与下属政府的财政关系。各下属政府则群起仿效，从更下属

的政府那里进行财政搜刮以弥补自己的税收损失，并向它们转嫁本应由自己承担

的支出负担。行政层次越低，税收流失越多，对非税收入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从以下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地方税收向上集中的趋势和县级财政状况恶

化之间的相 关。从１９９３年 到２０００年，地 方 财 政 总 收 入 的 绝 对 值 增 加１．８９倍

（孙东海，２００２）。２０００年，在中国的２，０７４个县 （包括县级市）中，４６％ （９５０

① 在河南，中央返还了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额的３０％，县仅拿到１０％，其余２０％被省

（１５％）和市 （５％）瓜分 （朱菲娜、刘建锋、杨良敏，２００３）。中 央 对 利 息 税 （个 人 所 得 税 的

一部分）的返还 （５０％）全部流入了省财政 （袁新伟、杨红英，２００２）。１９９４年 至２０００年 间，

襄阳县 （湖北）上缴的总税款增加了２．２倍，然而中央的税收返还仅增加了３４．２％ （朱菲娜、

刘建锋、杨良敏，２００３）。１９９４年，Ｑ县 （安 徽）向 中 央 上 缴 税 收 款 的８１％被 返 还。到２００１
年，其上缴几乎翻了一番，但税收返还仅增加了１１％ （吴理财，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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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陷入财政赤字，因此被划分到需要上级 “财政补助”一类。在一些西部省

份，需要 “财政补助”的县在６０％以上 （何成军，２００３；李塔娜，２００３；ＪＣＫＫ，

２００４）。在１９９０年代后 半 期，县 级 财 政 赤 字 上 升，并 徘 徊 在３０到４０个 百 分 点

（苏明，２００３）。当然赤字增长也与上级政府强加给县级更多的支出负担相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税制改革不应被视为农村财政危机的唯一原因。中国

农村各地财政状况并不全相同。税制改革对内地农业省份县级财政打击最大，而

对于沿海省份县级财政影响相对小一些。彭玉生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Ｐｅｎｇ，１９９９）对县际

财政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研究表明，非农业部门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间的不平衡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村的整体基尼系数。１９９０年代，农村基尼系数继续攀升。

当中国经济整体从短缺转向过剩时，在与其沿海省份对手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内

地的乡镇企业成为失败者。沿海省份的乡镇企业持续蓬勃发展，得益于各种各样

的优势和 成 功 的 发 展 战 略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２００７；Ｉｔｏ，２００６；Ｗｈｉｔｉｎｇ，２００１；

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内地的许多乡镇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被迫转移到城市，从而进

一步耗尽县政府的税基。

即便如此，有融资能力的县遭受的税制改革的负面影响不应低估。１９９３年到

１９９７年，省一级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百分比从１２．８下降到１０．３；而县一级

从１８．５下降到１１．１ （陈澍、李新权，２００３）。１９９４至２０００年，主要以牺牲县乡

财政为代价，省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总的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从１６．８％ 跃升到

２８．８％ （韩俊、唐卡，２００３）①。省一级财政盈余２０００年增长到１３４亿元 （贾康、

白景明，２００２）。在所有的消费税和四分之三的增值税 （以及２００２年以后５０％～

６０％的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被中央拿走后，县还得让省、市分享它更多的税收

收入。所以与金融交易相关税收以及省属国有企业所得税全归省里所有 （王勇，

２００３）。地区不同，分享县级税的规则和惯例亦不同。在江西，资源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继承税和股票交易税等

八种税，由县、省、市共享，其比例为５０∶４０∶１０（朱菲娜、刘建锋、杨良敏，

２００３）。在广西，２００１年以前，省政府拿３０％农业税，４０％的资源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征收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全部费用

（刘铭达，２００２）。

① 以四川为例：１９９４年县、乡财政收入之和是全省财政收入总数的６０．８％；而在２００１
年跌至４５．８％ （何成军，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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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的支出压力

在财政 政 策 的 制 定 中，支 出 方 面 比 收 入 方 面 更 重 要 （Ｂａｈｌ　ａｎｄ　Ｗａｌｌｉｃｈ，

１９９５）。１９９４年后，中国的县级财政预算不平衡背后的因素，不仅局限于税收收

入的减少。由于中央政府将许多公共产品的供应转移到地方政府，结果使得财政

支出负担向下转移。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前，上下级政府之间的 支 出 责 任 分 配 已 经

显现出自上而下转移的趋向。Ｌｏｒａｉｎｅ　Ｗｅｓｔ和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Ｗｏｎｇ （２００１：３３９）发

现，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０年代上半期，中央政府在全国总预算支出中的份额从５４％

下跌到不到４０％。１９９０年代后半期以来，省、市政府不得已将日益严重的国有

企业破产、失业率上 升 和 城 市 社 会 福 利 保 障 体 系 的 建 立 作 为 财 政 优 先 解 决 的 问

题，这就使 得 它 们 更 加 不 愿 意 承 担 农 村 事 务 的 花 费。①按 照 世 界 银 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２：ｉｉ，１）的一份报告，农 村 （县 和 乡 镇）政 府 共 同 提 供 了 中 央 一 级

以下总预算内支出的大约一半，其中包括大量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中央一级

以下７０％ 的教育预算支出，以及５５％ 至６０％ 的医疗支出”。

１９９４年后县财政最大的支出是薪水。１９９４到１９９９年，全国由国家支付薪水

的人数每年增加４．５％。１９９６年后，地方公务员的工资调高五次。中央为这些工

资增长提供了额外资金，但这些资金远远不够。县、乡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

总数的４０％，但县、乡政府负责发放地方国家工资的７０％ （韩俊、唐卡，２００３；

于涛、赵越，２００３）。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从１９９４到１９９９年，县级总财政收入增加了５１．５％ （每

年８．６％），但总开支增加了１０１．４％ （每年１５％）（ＣＹ，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县级的

财政自给率，即收入 和 支 出 之 间 的 比 例，在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７年 间，从７８％下 降 至

５０％ （陈澍、李新权，２００３）。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２：ｉｉｉ），

１９９９年 （税费改革之前）的转移支付已经相当于中国县级全部财政支出的 三 分

之一，在被划为贫 困 级 的 县 则 达 到６１％。尽 管 如 此，由 于 中 央 转 移 支 付 数 额 有

限，以及分配的政策性倾斜机制，很多县政府还是不能平衡其预算。它们在竭尽

全力增加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之外，不遗余力地试图从乡镇财政中榨取更多。

这解释了 世 界 银 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２：ｉｉｉ，１３４）于１９９９年 在 湖 南 发 现 的 情

况，这种情况在其它农业省份也很普遍：尽管有上级的补助，“乡镇财政基本破

产，县级财政濒临破产”。

① 资料来源于我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对无锡市政府劳动局官员以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对武汉经济研

究所学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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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两级之间的财政关系

如前所述，乡镇财政很难自立，在某些地区甚至不能和县财政区分开。乡镇

的税务部门名义上是乡镇政府的下属单位，实际上被县税务局控制。县税务局安

排其人员和薪水，并决定它应该征收多少税以及如何与县分享。与中央一级以下

其它地方行政级别一样，县和乡镇的收入由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

组成。由于县政府自身财政紧张，它利用自己对乡镇财政的控制，采取以自身利

益为优先、“保县紧乡”政策 （作者访谈；刘佩英，２００２）。２００２年，财政部经国

务院批准，颁发了一 份 要 求 对 乡 镇 财 政 加 强 约 束 的 文 件。在 某 些 省 份 如 安 徽，

２００３年实施的一项被称为 “乡财县管”的改革，将县、乡财 政 更 紧 地 绑 在 一 起

（ＡＣ，２００４）。这项中央认可的政策，以 及 县 政 府 对 乡 镇 的 行 政 权 威，使 县 政 府

得以通过改变其与乡镇的财政关系，将其自身的财政危机转移到乡镇头上。

旧的财政包干体系

从制度化的角度看，县、乡两级财政关系与省、市两级相比，更加不稳定并

且缺乏明确的游戏规则。尽管有一些地区性差 异，１９９０年 代 中 期 以 前，在 当 时

的 “包干”（即契约性财政平衡）制度下，县每年对其管辖的乡镇设置一个税收

的下限以及财政支出的上限。下限和上限都根据乡镇前一年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

出数额来定。［在湖北，税收下限根据前三年的平均数确定，并且每三年修正一

次 （作者访谈）］乡镇税收部门不允许保留任何税收收入，而必须全部上缴县政

府重新分配。县政府在返还给乡镇预先确定的支出上限的收入后，余下部分全部

归县所有。为了鼓励乡镇尽可能地多征税，如果税收收入超过下限，超额部分将

在县和乡镇之间分配，分享比例与每个乡镇的富裕程度挂钩，越穷的乡镇往往比

例越高。

一旦包干条款被设定，乡镇必须对平衡其财政预算负全部责任。如果乡镇的

支出超出预算，县原则上不会填补空缺。在某些地区，如果县政府本身有大量财

政盈余，县也许会在某些特殊或特定项目上，向乡镇提供财政补贴。补贴数目可

以是任意决定的，或者与乡镇沟通、商谈后决定，也可能取决于县所能分享到的

乡镇企业利润。县政府也可能向上级政府机构为乡镇申请财政拨款 （作者访谈）。

只有自身税收收入从来满足不了其起码行政支出的乡镇，才有资格从县政府获得

“体制补助”。

在这种包干制度下，由于乡镇的所有税收收入减去预先确定的支出上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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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县里拿去，这就使乡镇缺乏努力征税的动机；除非超出税收下限的部分由乡镇

独占，或税收与乡镇开支上限挂钩。实际上，分享税收下限超额部分对乡镇并无

诱惑力。原因很简单，超额收税将暴露乡镇的 “税收潜力”，并且因此提高来年

的税收下限。这种 “鞭打快牛”的政策，使得乡镇对于增加税收收入没有兴趣。

对县来说，旧包干制度的一个明显缺陷是，乡镇官员完全知道如何与县政府玩这

场收税、分税游戏才最大限度符合自己利益；所以征税下限实际上被乡镇操控。

为减少县分享其财政资源，乡镇官员力图增大行政支出，以获得来年更高的支出

上限。他们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税收转变成预算外收入或自筹资金，不让县政府分

享。这恰恰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玩的一贯把戏 （作者访谈）。

旧包干制度下的农民负担问题，还没有即将到来的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后那么

严重。首先，农民从家庭承包制所得到的相对较高的收入还没有被耗光。尽管农

民收入在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开始停滞，他们的生计还没有十分恶化。第二，１９９４年

前的一些收费没有成为农民的额外负担，因为它们不过是农民必须支付的税款的

替代品。第三，只要县有盈余或有其它稳定的收入来源 （如企业利润），它就不

会十分在乎分享乡镇的财政资源 （作者访谈）。

税收分配模式的改变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旧的包干制度显然失去了对县官员的吸引力，后者越

来越痛切地感受到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所带来的财政压力。没过多久，他们就领悟

到，县政府同样可以更多地利用它对乡镇的行政权威，以促使乡镇级税收更多地

向县里集中。截至１９９５年底，税制改革的农村版本已经在中国４５，９６７个乡镇中

的２１，５１７ （即４６．８％）中 实 施 （赵 云 旗，２０００）。后 来，更 多 的 乡 镇 逐 渐 跟 进

（相同的农村税改版本１９９６年在安徽、１９９８年在山东和河南得到采纳）。这些乡

镇中的大多数已经长 期 被 税 收 资 源 缺 乏 和 财 政 赤 字 所 困 扰 （吴 理 财、李 芝 兰，

２００３；赵阳、周飞舟，２０００；任宝玉，２００２）。

从一开始，县官员就自行其是地按照他们对１９９４税制改革的精神和原则的

理解行事。这导致旧的包干制度和新的税收分配体系，在许多地区同时并存、混

合在一起。在这一混合体制下，旧包干制度的关键原则仍然没变。每年乡镇征收

的税额必须达到县设置的下限，所有税收收入必须交由县重新分配 （作者访谈）。

另一个包干原则，即乡镇财政必须量入为出，不仅保留而且被进一步强化了。这

意味着如果乡镇财政亏空，县政府给予补贴、填补亏空的可能性更小了。新的混

合体制与旧的包干制度主要在三个方面不同：（１）乡镇级税款如何征收；（２）税

收下限如何确定；（３）乡镇的税收收入如何与县分享。根据我的实地考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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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使用的方法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遵循一些共同规则。

在旧的包干制度下，县每年规定每个乡镇上缴的税收收入总量，但是没有将

细目分别列出 （即各税应有多少）。缺少分类明细使县政府难于监控乡镇的各项

税款征收情况。如果乡镇没有完成分配给它的征收任务，县将不得不接受既成事

实，并且可能调低来年的征收下限，使其更加 “合理”或 “更切实际”。新的混

合体制将税收分 成 三 种 类 型，分 别 由 不 同 机 构 征 收，这 就 压 缩 了 乡 镇 的 操 作 空

间。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后，国家税务局在乡镇级建立 了 分 支 机 构，直 接 征 收 国 家

税及共同税 （主要是消费税和增值税）。一个国家税务局分支机构负责数个乡镇

的税收。对于地方税的征收，有两种安排。在一些县 （区），如沙洋和东宝 （湖

北荆门）、滨湖 （江苏无锡）以及河南省，乡镇级的地方税征收由乡镇的税务部

门负责 （作者访谈；任宝玉，２００２；王 习 明、贺 雪 峰，２００２）。在 鱼 台 （山 东）、

太仓 （江苏省的县级市）以及安徽省，乡镇只征收农业税，而将其它税种留给县

税务局征收 （作者访谈；ＡＣ，２００４）。某些地区的乡镇政府甚至没有自己的税务

部门，所在地区的所有地方税种都由县税务局征收 （杨明华，２００３）。三个税款

征收机构的并存，大大削弱了乡镇本身的税款征收能力以及它为自身利益操纵税

收的能力。

另一方面，县政府不再仅仅根据每个乡镇前一年的税收记录决定来年征收下

限，而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现在县不仅规定每个乡镇缴纳的税收总量，而且规

定每一税种 （乃至农业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征收数。税收总量根据前几年

（通常３至５年）所征得的税收的加权平均数，加上 “合理”的年增长率 （在５％

到２０％的范围内）。 “合理”的年增长率根据相关因素计算出。比如在湖北和安

徽，关键因素是国家一级，以及所在省级和县级税收收入的预测增长率。这里所

指的税收收入不包括农业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因为这些税种的收入是相对稳

定不变的 （作者访谈；王习明、贺雪峰，２００２；吴理财、李芝兰，２００３）。

而在江苏无 锡，关 键 因 素 则 是 对 当 地 经 济 （主 要 是 工 商 业）增 长 率 的 估 计

（作者访谈）。在荆门 （湖北），某些税款的征收下限，比如农业特产税、营业税

及企业所得税，非所在县的县政府决定，而是由其行政上级荆门市决定。荆门市

１９９７年下辖四县７１镇。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扩大比较范围，使对每个乡镇的税收

潜力估计得更加精确；也可能是因为荆门市政府官员，由于种种原因企图绕过县

政府直接干预乡镇税收 （作者访谈；贺雪峰，２００１：３６）。无论如何，我的几乎

所有访谈者都 认 为，在 设 置 税 收 缴 纳 下 限 的 问 题 上，非 正 式 的 人 际 关 系，以 及

县、乡之间的讨价还价，与桌面上的正式规则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对旧包干制度所做的意义最重大的修改，是乡镇级税收收入如何分配。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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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税收分配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所有乡镇根据它们的历史财政记录，以及对其

经济前景的估计，被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有财政盈余，可以让上级政府

分享的；第二种类型勉强能够财政自给自足；而第三种类型，则需要上级补贴才

能达到财政平衡。这一乡镇分类无关乎旧包干制度的前两种变化，但是对新的税

收分配模式影响重大。对于第三种类型的乡镇，问题当然不是其税收如何让县分

享，而是可以从县里获得多少财政补贴。作者访谈的关于山东鱼台县两个乡镇的

比较可供参考。王庙镇就是属于第三种类型的乡镇，不仅它所有的税收收入归己

所有，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些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来自上级政府，交由县政府

在其统辖下的乡镇 间 分 配。属 于 第 一 种 类 型 的 张 黄 镇 得 益 于 它 所 拥 有 的 一 个 煤

矿。它没有资格获得任何上级补贴或转移支付，却要将２０％的营业税和４０％至

５０％的土地增值税上缴上级政府①。

县和乡镇间的税收分配比例因地而异。根据财政部１９９５年颁发的乡镇财政

收入标准化规定，乡镇的预算内收入，应包含来自乡镇企业所得税、屠宰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集市贸易税、家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税、契税等税收收入。这些

收入由上级政府分配 （财政部，１９９５）。但是财政部规定没有指定每种税款多大

比例应分配给乡镇。由于税项资源的地区差异，某些地方税可能对某些乡镇的财

政收入极其重要，但对其它乡镇却毫无关系。在中国广大农村，我们至少可以发

现两种主要的县、乡税收分配模式。第一种模式在湖北沙洋县以及江苏苏州的太

仓市被采用。它将乡镇税收收入总数按照３∶７或４∶６的比例，在县和乡镇之间

分成，而不考虑各税种细目。对于县，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将县和乡镇的财政

拴在一条船上。它虽然仍然无法完全阻止乡镇在税收上玩弄 “诡计”，但却降低

了它们这样做的动机。第二种模式更复杂些。它是按不同税种、不同比率分配税

收收入 （见表２）。在两种模式中，县取走的乡镇税收不一定全部纳入县级财政，

而可能与上级政府分成。

或许应该解释一下县、乡税收分配模式之间的不同。我在湖北和江苏两省乡

镇的实地调查中，两种模式的差别显而易见。然而那里的乡镇，尤其在湖北，都

存在一个问题，即税收分配规则往往不是固定，而是可以改变的。由于这些改变

常常是不可预知因素干扰的结果，比如高层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县的财政状况以

及地方税种资源的改变，税收分配模式是否相对稳定难以确定。基于我的访谈和

其他数据，第一种模式看起来有三点特征：（１）县和乡镇官员之间即使没有足够

的信任或协调，也是人际交往频繁；（２）县政府缺乏充足的人力资源监控乡镇；

① 资料来源于我对山东省鱼台县王庙镇财政负责人和张黄镇有关干部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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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没有某一税种独大。第二种模式，除缺少以上特征外，估计和县与乡镇的预

算盈余有关。东宝区和滨湖区 （见表２）与它们的乡镇都位于郊区。靠近城市为

它们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多种优势，并且因此提供了厚实的税收基础。东宝区在税

收收入和村民收入方面在荆门所有县区中位列第一。滨湖区的财政收入２００１年

达到２０亿元，在江苏省所有县区中位列第六 （ＺＷＢＷＸ，２００３）。

表２　按不同税种、不同比例分配乡镇税收模式

县 （行政区）Ａ 全部属于乡镇的乡镇税收 分配给乡镇的乡镇税收 （％）

东 宝 （湖 北 荆

门）
城市维护建设税、农业税

（地方所有的）增值 税、营 业 税、企 业／个 人

所得 税、车 船 使 用 税、屠 宰 税、农 业 特 产

税、契税、资源 税、城 镇 土 地 使 用 税、印 花

税、土地增 值 税 （６０％）、城 市 教 育 附 加 税

（９０％）Ｂ

滨 湖 （江 苏 无

锡）

农业税、农 业 特 产 税、土

地增值 税、契 税 （２００４年

全部取消）

（地方所有的）增值税 （６．２５％）Ｃ、城 市 维

护建设 税、城 镇 土 地 使 用 税 （０％）、企 业／

个人所得税、车船使 用 税、城 市 教 育 附 加 税

和资源税 （５０％）

资料来源：我在湖北荆 门 沈 集 镇、漳 河 镇 以 及 江 苏 无 锡 胡 埭 镇 的 访 谈 对 象 提 供 的 数 据；

以及贺雪峰 （２００１：３６～３８），王习明、贺雪峰 （２００２）和ＺＷＢＷＸ （２００３）。

Ａ：东宝和滨湖都是农业 “区”，行政级 别 与 县 相 同。它 们 被 划 为 “区”是 因 为 它 们 位 于

郊区。

Ｂ：关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剩余的４０％在东宝区和荆门市

之间分摊。关于城市教育附加税，湖北省拿了１０％。

Ｃ：地方所有的２５％增值税中，乡镇、区、市 和 省 各 取 相 等 的 份 额 （每 份 占 增 值 税 总 额

的６．２５％）。

新的税收分配体制对` 乡镇财政的影响

所有乡镇都有财政支出。如果预算内收入无法覆盖支出，不足部分必须由预

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填补。为了了解新的税收分配体制如何抽取乡镇财政资源并

增加农民负担，我们需要检查它对乡镇的预算内收入的影响。预算内收入由地方

税收 （包括增值税的地方部分）和大部分来自县政府的资金补贴构成。这些补贴

对于第三种类型即无法自给自足的乡镇达到财政平衡，是不可缺少的。来自农业

省份的数据显示，县级日益恶化的预算赤字之直接后果，是县拨给乡镇的财政补

贴减少了。这就迫使乡镇转而依赖中央和省政府的转移支付。由于乡镇缺少直接

与县级以上权力机构打交道的行政渠道，拨给乡镇的转移支付由实际上充当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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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县政府掌控，一如乡镇必须通过县里上缴税收收入。县一级如何在其管辖的

乡镇间分配转移支付远远没有制度化或严格按照规则办理。既然拨给县本身的转

移支付数量较小，县为解决它自己的财政赤字而截留其它的转移支付就不足为奇

了 （作者访谈；胡拓平，２００１）。

如果农民负担仅仅 在 第 三 种 类 型 即 没 有 上 级 补 贴 就 不 能 平 衡 预 算 的 乡 镇 恶

化，还可以解释得通。毕竟这些乡镇只有薄弱的税收基础和少量补贴，必须将行

政开销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费用转移到农民头上。但农民负担同时也在第一、

二种类型的乡镇恶化。在新的税收分配体制下，县不再将它对各乡镇的税收收入

的分享与乡镇支出挂钩。尽管乡镇支出的最高限度仍由县决定，县亦必须保证乡

镇的最低支出。就像县减少对第三种类型乡镇的补贴一样，这一脱钩意味着县在

决定县、乡税收分配时不再考虑维护乡镇财政平衡的问题。与其它一些因素相结

合，就造成许多乡镇的财政预算从盈余转成长期赤字。１９９５年，在中国有独立预

算的４５，９６４个 乡 镇 中，只 有２８％ （１３，０００）属 于 第 三 种 类 型。但 是 这 一 比 例

１９９９年上升至５２％ （赵云旗，２０００；何成军，２００３）。

在这些乡镇，财政状况的恶化基本上是两个变化造成的。除去它们的税收收

入损失之外，它们被迫承受了更重的财政开支。县政府趋向于与乡镇重新划分财

政开支责任范围，迫 使 乡 镇 为 农 村 发 展 项 目 和 执 行 国 家 政 策 支 付 更 多 的 钱。通

常，乡镇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多数花在了教育和 （官员的）薪水上。农村公办学校

教师工资，在１９８０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由县里支付。到１９８０年代末，县开始将

这笔开销转移给乡镇，同时给予乡镇的教育预算以财政拨款。在１９９０年代后期，

县给农村学校的拨款逐渐减少，使教育成为乡镇的最大一笔支出。这一状况一直

持续到２００２年县政府重新接管农村教育开支。然而，农村教育的开支与乡镇的

另一笔行政开支即供养其庞大的官僚机构相比，越来越微不足道。不管是由县或

乡镇承受，农村教育开支的长期趋势是逐渐减少。在计划生育成功的乡村，适龄

学童人数大幅减少，导致许多农村学校关闭或合并，并导致学校教师人数减少。

相比之下，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数量的直线上升对财政预算造成的压力，是更加严

重并且长期持续恶化的乡镇财政问题。

中国官僚机构人员配备过多是全国范围的现象。它困扰着从中央到乡镇的各

级政府。在过去２０年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和社

会中的角色已经大大削弱。但以政府工资单上的官员人数衡量，政府的规模却没

有相应的缩小，反而扩大了很多。根据官方资料，整个中国官僚机构由６００万正

式国家编制内的公务员，和６３００万编制外行政工作人员组成，后者由预算外资

金支付薪水。支领薪俸的官员与无官位的普通民众２００６上半年的比率是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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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比率３．７倍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４０倍于１９４０年代后半期的国民党政权。在总

结精简官僚机构失败的教训时，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把无法控制的官

僚机构膨胀作为中国面临的最严重且可能无法根治的问题。很明显，官僚机构冗

员过多并不是源于国家的行政管理需要。它与伴随着市场改革的贪污腐败、任人

唯亲和裙带关系有关 （潘晓寿，２００６）。

乡镇官僚机构的膨胀是这一大趋势的一部分，但有一些特殊因素使这一问题

在最低层行政级别更加严重。杨 大 利 的 研 究 （Ｄａｌｉ　Ｙａｎｇ，１９９６：１８６～１８８）表

明，乡镇在１９８０年代经历了两次官僚机构膨胀的浪潮。第一次是因为地方党政

分开的改革失败；第二次是因为更多权力从县级下放到乡镇。１９９４年的税制改革

导致乡镇被迫接受更多的行政责任，并因此需要增加乡镇管理工作人员。譬如，

乡镇在被迫加快加大税收力度时，不得不雇佣更多的人员。① 另外，政府公务员

职位或领取政府薪水对农村人很有吸引力，乡镇官僚机构的职位提供了几乎毫无

约束的贪污腐败的机会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ü，２００３：１００～１０５）。一 项 研 究 发 现，

伴随着 “吃饭财政”的流行，１９９７年乡镇级总预算支出是１９８６年的８．２４倍。这

代表着２２．４％的 平 均 年 增 长 率，远 远 超 过 中 央 （１３．９％）和 整 个 地 方 政 府

（１５．５％）的预 算 支 出；亦 超 过 了 乡 镇 预 算 内 收 入 的 增 长 （１８．２％） （张 军，

２０００）。

在一些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县，乡镇财政不仅承受了更多的税收流失以及更

大的行政开支。县政府官员相当随心所欲地制定乡镇的税收下限。他们经常不顾

客观可能性，硬性规定年增长率。在无锡市滨湖 区 胡 埭 镇，１９９０年 代 后 期 以 来

上级要求的税款上缴年增长率高达２０％。如果乡镇可以征 收 更 多，县 当 然 毫 无

疑问地可以分享更多。但县的行为也有不可明言的动机。县官员总是怀疑乡镇级

的税收潜力也许还没有被充分挖掘，或者怀疑乡镇官员在跟县里玩 老 把 戏。②尽

管乡镇官员可以利用他们与县里的个人关系或谈判技巧占一点便宜，但这一场设

置乡镇税收下限的游戏，就像税收分配比率的设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在县

官员手中。他们不仅控制了乡镇的税务部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任命乡

镇官员或评价他们政绩的权力。县最普遍应用的评定乡镇官员政绩的标准是三个

①

②

为了应付不断提高的税费 征 收 下 限 的 压 力，在 荆 门 沙 洋 县 所 在 乡 镇，拿 薪 水 的 征 税

工作人员的平均数增加到１７人，远超过国家平均人数 （６人）。在某些乡镇，花在雇人征税上

的钱占总预算支出的１０％ （王习明、贺雪峰，２００２；ＣＹＤ，２００１）。

江苏响水县的一个乡镇领 导 抱 怨 说，县 领 导 非 常 清 楚，其 分 配 的 税 收 任 务 谁 也 完 成

不了。“我除了尽最 大 努 力 完 成 任 务 外 别 无 选 择。总 之 我 不 会 一 辈 子 呆 在 这 个 地 方。” （喻 立

纯，２００２）



１９９４

年
税
制
改
革
以
及
对
中
国
农
村
财
政
结
构
的
影
响

１３９　　

“一票否决”。假如一个乡镇官员在计划生育、维持公共秩序和地方经济发展等三

个任务中，有任何一个任务表现不合格就必须下台。税款征收是第三个任务中的

核心部分 （作者访谈；荣敬本，１９９８：１５２～１５４；喻立纯，２００２）。

如果乡镇的税收下限定得不合理，它将带给农民至少三项额外负担。一个乡

镇的领导人必须向他的上级即县领导，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政绩，他们并没有必要

讨好当地的村民，亦不会寻求他们的长期合作。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如果表现

好得到升迁，就不再会呆在当地。受这种心态以及 “一票否决”制的驱使，许多

乡镇官员设法尽可能多地榨取农民，并把从农民那儿搜刮来的钱财包括在县可以

分享到的税收收入中。在几乎没有任何非农业税收的乡镇中，提高税收下限必须

用提高农业税和屠宰税来实现。但农业税是相当不稳定的税收，因为农业生产会

因为自然条件而大幅度波动，而农民收入亦受市场需求制约 （Ｌｉ，２００３）。

尽管农业税基本上是固定的，但农业特产税是可变的。在荆门地区，农业税

和屠宰税 平 均 占 了 每 个 乡 镇 税 收 收 入 的８０％。在 沙 洋 县，其 财 政 年 鉴 显 示 在

１９９０年代它的农业特产税猛增了１８．５倍 （ＳＣＢＷ，１９８８～２００１）。农业特产税和

屠宰税构成了仅次于 “三提五统”的农民负担。问题还不仅在于两税绝对值的增

长，更严重的是，两税在所有村民家庭中平摊。按照中央规定，两税必须仅对那

些实际上从屠宰牲畜，或从生产诸如水果、水产品和烟草等 “特殊农产品”获得

收入的农民征收。这些特殊农产品税率分别是每亩３５元 （水果）、３２元 （水 产

品）和１５０元 （烟草），比普通农产品税率 （１５元）高出许多。生产特殊农产品

的农民通常比较富有，缴纳得起更多税费。但将农业特产税强加在主要靠普通农

产品生活的农民头上，不仅不公平而且使他们陷入财务困境 （李风、李新影、邹

晓琪、冯英革、朱晓义，２００２）。屠宰一头猪的税率是８到１０元。在荆门沙洋县，

一些农户从不杀 猪，但１９９９年 每 一 农 户 被 迫 缴 纳 平 均３９元 的 屠 宰 税 （作 者 访

谈；贺雪峰，２００１：６５）。①

① 县也以其他方式侵犯乡镇财政，譬如重新定义乡镇的类 型，重 新 修 改 税 收 分 配 比 率，

以及为了县的利益改变税收种类。在这一方面，河南提供了一些最坏的例子，其中的一个县，

未经授权或与乡镇商讨，擅自将其管辖下的１９个乡镇划分为第一种类型，从而强加给它们对

县财政作贡献的义务 （靳黎民、冯祖阳，２０００）。在这个省的大多数乡镇，大部分预算 内 收 入

来自农业税。结果导致这个县１２个乡镇中的１０个，每年税收收入 （大多数来自营业税、企业

所得税和增值税）几乎不足以支 出 一 二 个 月 的 工 资。有 个 县 甚 至 要 求 分 享 乡 镇 自 己 的 自 筹 资

金 （任宝玉，２００２）。一项官方调查发现，县对乡镇财政的这种侵犯并不局限于河南，在 其 他

农业省份，如 湖 北 和 江 西 也 很 普 遍 （朱 菲 娜、刘 建 锋、杨 良 敏，２００３；靳 黎 民、冯 祖 阳，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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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的比较

这里比较了四个乡镇，以说明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之后，全国范围内乡镇财政

恶化的趋势。考虑到农村经济结构和富裕程度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我选择了三个

省份的乡镇。湖北是一个有一定数量农村工商业的传统农业省份，那里的乡镇财

政收入大部分来源 于 农 业 税。浙 江 有 中 国 最 有 竞 争 力 以 及 利 润 率 最 高 的 乡 镇 企

业，长期以来乡镇财政收入中工商业税收超过农业税。安徽按农业税收总量衡量

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其农村富裕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３显示，从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０年，湖北五里镇的可支配资金和实际支出之间的

缺口，从３５６万元扩大到５４９万元，实际支出超过预算内支出的数额，从２９４万

元扩大到４４０万元。在湖北沈集镇，１９９８到１９９９年相应的缺口和超额，分别从

２８０万元及２３３万元增加至４０７万元及３０８万元。五里镇在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０年的三

年间，预算内收入才增加两万元 （从２７２万元到２７９万元），简直微不足道；而

它的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从１９９５年的２４６万元跳跃至１９９８年的４８８万元，更

于２０００年增加到６８２万元。①

表３　湖北省荆门五里镇和沈集镇的财政收支 （单位：百万元）

镇　名 五里镇 沈集镇

年　份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Ａ．预算内收入 ２．７２　 ２．９２　 ２．７９　 ２．７９　 ３．０４ —

Ｂ．预算内支出 ３．２９　 ３．９４　 ４．０１　 ２．９８　 ３．９１ －

Ｃ．可用资金 ２．６７　 ２．８７　 ２．９２　 ２．５１　 ２．９２ —

Ｄ．实际支出 ６．２３　 ７．４７　 ８．４１　 ５．３１　 ６．９９ —

预算赤字 （Ｄ－Ｃ） ３．５６　 ４．６０　 ５．４９　 ２．８０　 ４．０７

实际支出超预算内支出 （Ｄ－Ｂ） ２．９４　 ３．５３　 ４．４０　 ２．３３　 ３．０８

资料来源：根据这两个乡镇财政部门提供的数据。

在安徽洪镇，预算内支出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１年几乎翻了一番，然而预算内收

入却下降了 （表４）。根据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Ｗｏｎｇ （１９９７ｂ）提供的１９９３年全国范围内乡

镇财政的数据，预算内收入占乡镇所有收入的７３．８％，其 余 的 是 预 算 外 收 入 和

自筹资金。其后乡 镇 财 政 收 入 结 构 出 现 重 大 变 化。江 苏 省 的 一 个 有 代 表 性 的 乡

① 数据由五里镇财政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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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预算外收入和 自 筹 资 金 在 其 总 收 入 中 的 比 例 从１９９３年 的３３．７１％ （８６０万

元）增加到１９９９年的６１．６７％ （１，２７０万 元）；与 此 同 时，预 算 内 收 入 从１，６９１

万元下降到７８９万元 （宋洪远等，２００４：６～８）。１９９８年五里镇的预算外收入和

自筹资金之和是其 预 算 内 收 入 的１．７９倍，这 一 差 额 在２０００年 扩 大 到２．４４倍。

这一收入结构变化，是对在此期间农民负担加重的一个强有力的解释。

表４　安徽省Ｑ县洪镇的财政收支 （单位：百万元）

年　份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总预算内收入 — — １．４１３　 １．２１０

总预算内支出 １．１５６　 １．３２５　 １．９９４　 ２．２３７

明细支出

　农业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文化体育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９

　教育 ０．５５０　 ０．６８０　 １．１５２　 １．１３５

　健康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７

　公共管理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６　 ０．１６８　 ０．１３２

　征税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６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８

　养老金 ０．２５５　 ０．３４８　 ０．３４１　 ０．４４１

　其他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０　 ０．２８２

资料来源：根据吴理财、李芝兰 （２００３）的数据计算。

乡镇企业收益率对乡镇财政至关重要。在湖北的这两个乡镇，随着乡镇企业

的衰落，农业税在乡镇财政收入中的百分比，从１９９３年的６７．４３和４６．８分别上

升至１９９９年的７８和６９．９ （贺雪峰，２００１：３６～３７）。乡镇企业对上级政府的财

政贡献，是影响上级政府给予该乡镇财政补贴 数 量 的 主 要 因 素。例 如，１９９３年

到１９９６年浙江省ＴＤ镇的乡镇企业利润增长了一倍多 （见表５）。相应地，上级

给予ＴＤ镇财政补贴几乎增长了三倍，与农业省份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如

果乡镇企业利润能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没有必要将财政负担转

移到农民身上。然而，即使ＴＤ镇这种情况，乡镇企业利润的增加，并没有带来

农民负担绝对值的 降 低，尽 管 富 足 起 来 的 农 民 也 许 会 发 现 负 担 相 对 更 能 承 担 得

起。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６年，乡镇的财政开支增加了２．２倍，但税款收入仅增长了４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成为乡镇企业利润之外重要的乡

镇财政供给，分别增长了２．５倍和１０．８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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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浙江省ＴＤ镇的财政收支

年　份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上级补贴 １０．４％ １８．５％ １０．４％ １４．６％

税收收入 ４３．４％ ３０．５％ １７．２％ ２１．４％

乡镇企业利润Ａ　 ２９．７％ ２７．６％ ３３．１％ ２９．１％

预算外收入 １２．６％ １０．５％ １１．３％ １４．８％

自筹资金 ３．９％ １２．９％ ２８％ ２０．１％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总收入 （百万元） ２．９１８　 ４．１９４　 ７．６９７　 ６．１４４

总支出 （百万元） ２．８０２　 ４．１３３　 ７．７８８　 ６．０６７

资料来源：ＴＤ镇的财政统计 （１９９７年８月）。（张静，２０００：２５７）

Ａ：根据大多数乡镇政府的统计，乡 镇 企 业 利 润 （并 非 乡 镇 企 业 税）包 含 在 自 筹 资 金 里

（谭秋成，２００２）。

税费改革和乡镇财政

由农民负担问题恶化引起的越来越多的农村骚乱，促使中央于２０００年在试

点地区采取费改税措施。在２００２年将试点地区扩展到２０个省后，税费改革最终

成为国家政策，于２００３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项改革将农 业 税 税 率 增 加 到７

个百分点 （如果包含附加税，则为８．４个百分点），同时废除了三提五统。其余

费用的征收，将按照 “一事一议”的民主原则决定，也就是任何费必须用于指定

项目而且在村民同意后征收。这种办法旨在遏止村干部横行霸道以及收费中的官

僚掠夺行为。

在被选为试点镇的湖南常德保河堤镇，税费改革使农民负担显著减轻 （见表

６和７）。改革前的农业税、屠宰税和三提五统被合并到一个税种，其总数从１９９９

年３２６万元下降至２００１年的２２４万元。费的总和从３２４万元下降至１１８万元。

农民负担因税费改革而减轻，在全国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发生。据报道，税

费改革在沿海和西部省份最为显著。截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农民负担在广东大约减

轻了７２％，上海地区是６２％，江苏是５２％，浙江是４４％，云南、广西、内蒙古

和青海平均是６０％。在传 统 农 业 省 份 如 河 南、河 北、江 西、湖 南、湖 北，农 民

负担平均减少３０％ （赵阳，２００５）。一项研究表明，税费改革使农民负担占农民

收入的比例从１０％减少到平均７％ （刘德权、张鹏、李友华，２００３）。２００２年在



１９９４

年
税
制
改
革
以
及
对
中
国
农
村
财
政
结
构
的
影
响

１４３　　

山东９４个县的２４９个村中进行的调查显示，农民负担减轻是确凿无疑的。在被

调查的５０２个村民中，７２．３１％支持税费改革，８０．５２％的村民说税费改革减轻了

他们的负担 （綦好东、赵伟、袁建华，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３月５日，温家宝总理宣

布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计划，进一步改善了中央政府在农民中的形象。这一计

划大幅提前完成。农业税在２００６年１月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在一些富足的省份，

这一税种实际上在２００５年就停止征收了。

表６　湖南常德保河堤镇在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负担 （１９９９）

农业税 １９．９％

屠宰税 ２．４％

村提留 （三提） １４．５％

乡镇统筹 （五统） １３．３％

共同生产费 ２２．４％

劳务费 １９％

政策性资金筹集 ８．５％

总计 １００％

总计 （万元） ６５０

资料来源：李霁 （２００３）

表７　湖南常德保河堤镇在税费改革后的农民负担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农业税Ａ　 ６０．７％ ６５．５％

一事一议 ６．８％ ７．３％

基础水利 １１．７％ １２．７％

劳务费 ２０．８％ １４．５％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总计 （万元） ３６９．８　 ３４２．５

与１９９９年相比 －４３．２％ －４７．４％

资料来源：李霁 （２００３）

Ａ：包含附加税和屠宰税

尽管税费改革和废除农业税意在一劳永逸地消除农民负担，但这两项改革却

并未正视导致农民负担恶化的制度原因。很多长期不能平衡其预算收支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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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税费改革之苦。尽管农业税只占中国总财政收入的２．３％ （２００３年），它对

许多乡镇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切断了费和税两个主要收入

来源之后，乡镇政府可能被迫中断农村公共物品的供应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６）。为

了减轻乡镇财政的 压 力，一 些 地 区 已 逐 步 合 并 乡 镇 并 因 此 大 幅 削 减 行 政 管 理 开

销。① 一些乡镇减少了其下属机构。举例来 说，安 徽 省 在２００１年 从 乡 镇 政 府 薪

水册上删去了４０．６％的行政人员 （ＡＮＢ，２００３：１２９）。全国范围内从２００２年以

来，农村基础教育不再由乡镇而是由县支付费用 （李霁，２００３）。但这又造成了

县财政预算紧张。

为中央政府说句公道话，它并没有对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引起的农村财政

危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而是大幅度增加了对农村财政的补贴。当然这些补贴

仍嫌不足，也需要更加公平地分配。中央为税费 改 革 拨 了 一 项 专 款，２００４年 其

数额达到１５６亿元 （财政部，２００５：３）。随着农业税的逐渐减少，中央的补贴继

续增加。到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在西部地区，来自中央和省、市政府的财政补贴占

大部分县财政支出的６０％到９０％，中部省份占到５０％ （周飞舟，２００６）。但是这

些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农村财政，并未得到重大改善。

如前所述，中央的财政补贴由税收返还、专门拨款 （即专项转移支付）和一

般性转移支付组成。２００３年东部 （沿海）地区的县和乡镇的税收返 还 按 人 口 平

均计算是１００元，相比之下西部和中部地区是４０元。按人均计算，专门拨款在

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是１００元、８０元和７５元。按人均计算，西部地区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２５０元，东部和中部地区都是２００元。平均来说，东部地区从

中央政府获得最多 税 收 返 还，而 西 部 地 区 则 获 得 最 多 专 门 拨 款 和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相比之下，中部地区收到的中央补贴是最少的。它们那儿农民负担严重，并

且其农村财政最受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之苦也就不足为奇了 （周飞舟，２００６）。

在这些地区，乡镇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借款，要么减少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②

①

②

譬如，２００３年北京的乡镇由２５７个 减 少 到１９３个，政 府 薪 水 名 册 上 农 村 干 部 的 数 量

减少了２０％ 到２２％ （Ｃｈａｉ，２００４）。

税制改革后乡镇政府的债务 暴 增 可 以 从 官 方 数 据 中 看 到。２００２年 全 国 乡 镇 总 负 债 额

达到２，０００到２，２００亿元，每个乡镇平均摊上４００万元。在湖南，超过９５％ 的乡镇出 现 财 政

赤字以及债务高涨。在湖北监利县，１９９５年７０％的乡镇有财政盈余。七 年 后，９０％的 乡 镇 在

赤字下运转 （ＸＣＣＺＹＢ，２００３）。县、乡 债 务 之 和２００４年 超 过 了 一 万 亿 元 （记 者，２００５）。乡

镇政府加倍搜刮村级资 金 导 致 了 村 级 债 务 的 增 长。在 山 东，被 调 查 的２４９个 村 中 的７２％ 在

２００２年处于负债状态 （綦好东、赵伟、袁建华，２００３）。在湖北监利县棋盘乡，没有一个村不

负债 （李昌平，２００２：７３）。乡镇赤字减弱了其对县财政作贡献的能力，这是一些西 部 地 区 县

级赤字超过６０％的部分原因 （苏明，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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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事一议 原 则，任 何 公 共 项 目 费 的 征 收，必 须 得 到 所 有 相 关 村 民 的 同

意。但是一致意见很难达成。村民通常不信任乡镇官员和村干部，他们因渎职和

滥用村资金而声名狼藉。一项调查发现，在大多数被调查的村庄，道路和水利工

程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校舍破旧得几乎不能使用，但是却找不到维修资金。调

查者摘录了当地一句民谣：“一事一议实在妙，村干部不用干活，我们不浪费钞

票。”（张海庆，２００３）在那些乡与村严重依赖三提五统来提供集体公共物品的地

区，税费改革最直接的结果，是政府服务急剧减少。除非中央准备提供更多的财

政补助，否则废止农业税将使农村财政形势更加严峻。

结　　论

农村财政危机及相关农民负担问题，很大程度上是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的结果。

中央政府通过税制改革修改了税收分配规则，以增加其自身的收入。一方面，地

方政府试图挫败中央目标的努力，导致非税收入的爆炸性增长。另一方面，抢夺

财政资源的白热化，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威，将财政损失和支出

责任转嫁到下属政府身上。乡镇乃垂直行政体系之末端，没有下级政府帮助它解

决其财政赤字，或对其财政收入作贡献。为了取得自身财政收支平衡，乡镇政府

除了对农民横征暴敛别无选择。

乡镇级的财政危机及其对农民负担产生的严重后果，看起来并非中央决策者

有意设计或预期，更不是它希望看到的，而是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多少有些意想不

到的结果，这种结果乃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将农村财政危机

归咎于中央政府，而应该考虑到各级地方政府是如何利用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为自

身利益服务的。在改革年代，中国的中央决策体系在权力分散和权力集中之间来

回摇摆。１９８０年代，致力于权力非集中化的改革政 策，导 致 中 国 的 税 收 体 制 对

地方财政有利。进入１９９０年代时，中央领导人发现，现存税收体制已造成中央

巨额财政赤字，其财政能力已被削弱到了危险的程度。结果在１９９０年代上半期，

权力开始重新向中央集中，改革税制是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然而，中

央对地方的权威以及其决策自主权，早已经被权力分散化削弱了。尽管中央对地

方领导人的任命权仍然强大、有效，中央对省一级领导人，必须或多或少地照顾

其利益，因为他们是中央的权力基础。中央和省关系的改变，可以从朱镕基副总

理代表政治局对大多数省份进行访问，以争取他们对税制改革的支持中看出来。

这一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像的。

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和省政府之间的 交 易。中 央 的 让 步 以 及 在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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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分配谈判中的 “软弱”表现，给省官员发出一个信号，即省政府应该在与下级

政府打交道时，优先保证自身财政的盈余。根据这一理解，省官员改变了地方税

收的分配规则，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我利益。但是对中央不会惩罚省一级这么做

的预期，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省 （以及市、县）官员要把潜在的财政危机转移到它

们的下级。难道地方领导不需对其辖下的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负责吗？如果

一个乡镇遭受严重财政危机而导致农民负担恶化，难道所在的省、市、县一把手

不会被惩罚吗？

正如Ｄｏｕｇｌａｓ　Ｎｏｒｔｈ （１９９０）所提出，理性行为者并没有固定的政策偏爱次

序。制度的制约经常决定他们的政策偏爱次序，或者迫使他们在对立的政策选项

之间作选择。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官员可以完全忽略当地民众的声音。

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要求他们更要对控制其政治生涯的上级负责。在中国的干部

评估体制下，衡量政绩以及干部提拔高于一切的标准，是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

度。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充裕的资金。１９９４年的新税制切断 了 流 向 地 方 政 府 的

税收收入，然而政绩标准却依然没变。在日益紧张的财政约束下，政绩压力使各

级地方官员不顾一切地、试图以牺牲下属政府财政为代价，以平衡它们自己的财

政预算。它们不仅占用下属政府的财政资源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并且将更多支出

责任强加于下属政府。尽管所在地区的农村财政危机或许会拖地方官员整体政绩

评价的后腿，两难之下，他们不得不在对立的政策选项中，将确保自身财源作优

先考虑，因为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对地方干部升迁的重要性，远超过农村财政危机

和农民负担问题。同样的原理适用于乡镇官员，尤其是农业省份的乡镇官员，它

导致了 “选择性的政策实施”。这些官员知道怎样区分 “软”和 “硬”的任务指

标。他们将受村民欢迎的政府政策归于软的、不一定非执行不可的类别中；而将

计划生育和税款征收视为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ＯＢｒｉｅｎ　ａｎｄ　Ｌｉ　１９９９：１７４～１７５）。

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相对风险较低，而使乡镇官员获益最大。财政负担于是最终

落到了农民身上，他们的利益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最不受重视。

探索农村财政危机和农民负担背后的财政体制性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

中国正在变化中的中央、地方关系，尤其是中央、地方政府、农村官员和农民之

间的关系。尽管中央不直接跟县、乡政府打交道，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紧张关系。

与一些观察家所认为的相反，这种紧张关系大半不是源于中央对地方政府藐视中

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命令的不快，亦非因为中央控制不了滥用职权的农村官员。这

种紧张关系实际上是由于农村官员对中央的不满造成的。新税制造成他们财政收

入减少。中央还发布许多法令，要他们不可将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由于没能为

农村官员提供一个 切 实 可 行 的 整 体 方 案，这 些 中 央 法 令 不 过 只 是 空 话 或 宣 传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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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意在安抚不满的农民。然而，中央政府这些象征性姿态却产生重大后果，因

为它使农民的委屈和抗议合法化，而且产生了广泛的 “符合政策的反抗”，大大

增加了农村干部资金筹集的困难。那些压榨农民达到极限，并且因此导致暴力反

抗或 “严重事件”（死亡或自杀）的农村干部受到惩治。

这种对农村干部的惩治与相关中央法令，意在警告农村官员不可逾越压榨农

民的限度。更重要的是，它向中国的农民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央始终和他

们站在一起，并且对 “一小部分”农村干部不执行中央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 “很

生气”。当中央大张旗鼓地惩治那些不执行中央政策的农村干部时，这确实使农

民的愤怒得以发泄，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他们。欧博文和李连江 （ＯＢｒｉｅｎ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６：４２～４７）最近的一项研究援引了他们几年前的调查。它不仅提供了上

述论点的新 证 据，同 时 认 为 信 任 中 央 乃 是 “儒 家 传 统”的 一 部 分。不 过，我 在

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间对农民的采访，表明农民的想法并非一成不变。在１９９０年代

后半期，将中央看做 “恩人”确实很常见。当时大批农民到北京或省会请愿，要

求减轻他们的负担并惩治负有责任的农村干部。当大多数耗费金钱的上诉以失败

而告终时，他们对国家在农民负担的责任问题上的理解改变了。如Ｅｔｈａｎ　Ｍｉｃｈ－

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８）所述，农民上访的社会成本太高，经历与结果令人失望，从而促使

不满的农民转而在本村、本地寻求非正式的解决方法，到头来主要还是依靠村领

导解决问题。然而不论如何，税费改革和废除农业税确实改善了中央政府在中国

农民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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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ｈｌ，Ｒｏｙ（１９９８），“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ｏ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Ｊ．Ｓ．Ｂｒｅａｎ，ｅ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Ｂａｈｌ，Ｒｏｙ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Ｉ．Ｗａｌｌｉｃｈ（１９９５），“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Ｂｉｒｄ，Ｒｏｂｅｒｔ　Ｄ．Ｅｂｅｌ，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Ｉ．Ｗａｌｌｉｃｈ，ｅｄｓ．，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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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Ｐ．（２０００），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ｅｄ．，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Ｐ．ａｎｄ　Ｘｉａｏｂｏ　Ｌü （２００３），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ｉ，Ｙｏｎｇｓｈｕｎ （２００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ｌｏｃａｌ　ｃａｄ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６３（Ｊｕｎｅ）：７８３～８０５．

Ｃｈａｉ　Ｍｉ（２００４），“Ｇｏｏｄｂｙ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ａｘ，”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４７，１３（Ａｐｒ．１）：３０～３１．

Ｃｈｕｎｇ，Ｊａｅｈｏ（１９９５），“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ｈｅ　１９９４ｔａｘ－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９，２－３（Ｗｉｎｔｅｒ）：１～２３．

财政部预算司 （ＣＹ，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财政部预算司地方处 （ＣＹＤ，２００１），《２０００年全国乡镇财政基本情况》。

Ｅｄｉｎ，Ｍａｒｉａ（２００３），“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ＣＰ　ｃａｄ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７３（Ｍａｒｃｈ）：３５～５２．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 （ＧＴＮＺ，２００３），《近五年来农民收入年均增长百分之三点八》，《中国统

计》２５５ （４月）：１８。

Ｈｅｒｓｃｈｌ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１９９５），“Ｔｈｅ　１９９４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ｂａｃｋ，”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６，２（Ｆａｌｌ）：２３９～２４５．

Ｉｔｏ，Ｊｕｎｉｃｈｉ（２００６），“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４，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６７～１９０．

基层财政困难课题组 （ＪＣＫＫ，２００４），《我国县乡财政面临的困难及 对 策 研 究》，《财 政 研 究》

２５１ （１月）：４１～４４。

Ｋｕｎｇ，Ｊａｍｅｓ　Ｋ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ｉ－ｍｉｎ　Ｌｉｎ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２００６．０６．００４．

Ｌｅｅ，Ｐａｋ　Ｋ．（２０００），“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ｐ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ｓ　ｔａｘ－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ｒｅ－

ｆｏｒｍ，”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６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００７～１０２４．

Ｌｉ，Ｘｉａｎｄｅ（２００３），“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ｂｕｒｄｅ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０，３－４（Ａｐｒｉｌ－Ｊｕｌｙ）：４５～７４．

Ｌü，Ｘｉａｏｂｏ（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ｂｕｒｄｅｎ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５，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１３～１３８．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Ｅｔｈａｎ （２００６），“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ｂｕｒｄｅ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ｔａｘ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Ａ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ｐｒｉｌ　６－９．ｗｗｗ．ｉｎｄｉａｎａ．ｅｄｕ／～ｅｍｓｏ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ｂｕｒｄｅｎｓ．ｐｄｆ．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Ｅｔｈａｎ （２００８），“Ｊｕｓｔ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　ｏ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ｏｗ？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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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３（Ｍａｒｃｈ）．

中国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Ｃ，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２００２），《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Ｎｏｒｔｈ，Ｄｏｕｇｌａｓ （１９９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Ｂｒｉｅｎ，Ｋｅｖ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Ｌｉ（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４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７５６～７８３．

ＯＢｒｉｅｎ，Ｋｅｖ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Ｌｉ（１９９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３１，２（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６７～１８６．

ＯＢｒｉｅｎ，Ｋｅｖ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Ｌｉ（２００６），Ｒｉｇｈｔｆｕ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ｉ，Ｊｅａｎ　Ｃ （１９９９），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ｋｅｓ　Ｏｆ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Ｐｅｎｇ，Ｙｕｓｈｅｎｇ （１９９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５～１９９１，”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２５，３（Ｊｕｌｙ）：２３５～２６３．

沙洋县财政编纂委员会 （ＳＣＢＷ，１９８８～２００１），《沙洋县财政年鉴》。

Ｗａｌ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 （１９９５），“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

ｏｌｏｇｙ，１０１，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６３～３０１．

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１９９７），“Ｃｈｉｎａｓ　１９９４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３７，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８０１～８１７．

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ｕ　Ａｎｇａｎｇ （２００１），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

Ｗｅｄｅ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ｗ （１９９７），“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９２

ＩＯＵ　ｃｒｉｓｉｓ，”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５２（Ｄｅｃ．）：８０５～８３１．

Ｗｅｓｔ，Ｌｏｒａｉｎｅ　Ａ．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Ｗ．Ｗｏｎｇ （２００１），“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Ｒｏｓｓ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ａｎｄ　Ｙｉｐ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ｅｄｓ．，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ｉｒａｃｌｅ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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